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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雁财发〔2023〕3号

西安市雁塔区财政局 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
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
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）的通知

区各普通高中：

按照西安市财政局、西安市教育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
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免学费）预算的通知》

（市财函〔2022〕2225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提前下达各
校 2023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）预算 167
万元（详见附件 1）。年终列报“2050204高中教育”支出功能分
类科目，待 2023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，并按多
退少补原则据实调整。资金标识为（01中央直达资金）。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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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

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资助标准平均为每生每学

年 2000元。具体资助额度按贫困程度分为两档，特困生每生每

年 2500元，贫困生每生每年 1500元。助学金所需资金，由中、

省、市县按 8:1:1比例分担。区县学校由市级和区县按 6:4分担。

二、严格按照文件精神，确保资金足额到位

各校要认真学习西安市财政局 教育局《关于转发陕西省财

政厅陕西省教育厅印发普通高中资助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市财

发〔2014〕7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充分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，

严格按文件精神和其它相关管理办法规定，切实做好高中助学金

的资助申请认定工作，优先将脱贫家庭学生纳入资助范围，并及

时足额资助到位。

各校要建立受助学生档案，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

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对在资助资金申报和发放工作中出

现的虚报、瞒报受助学生人数，套取国家资助资金，将不符合资

助条件学生纳入资助范围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

任。

附件：1.提前下达 2023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普通高中国家助

学金）预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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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3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(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）绩效

目标表

西安市雁塔区财政局 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

2023年 1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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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提前下达 2023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

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）预算表

序

号
学校名称

受助学生人数（人）

预算资金（万元）

特别困难 一般困难

1 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 21 51 12.9

2 西安市第四十六中学 69 59 26.1

3 西安市第五十三中学 69 85 30

4 西安东仪中学 71 115 35

5 西安市航天中学 35 91 22.4

6
西安市雁塔区第二中

学
25 95 20.5

7 西安崇是中学 9 6 3.15

8 西安高新唐南中学 6 5 2.25

9 西安雁南中学 6 3 1.95

10 西安太白学校 15 0 3.75

11 西安电子科技中学 21 5 6

12 西安市阳光中学 12 0 3

13 合 计 359 515 1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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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）

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 2023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）

主管部门 区财政局 区教育局 实施期限 1年

资金情况

资金总额 167 万元

其中：财政拨款

133 万元（中央资金）

17 万元 （省级资金）

17 万元 （市级资金）

总

体

目

标

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

目标 1：保证资金安全，及时下达资金，确保资

助政策落实。

目标 2：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，助力

脱贫攻坚。

目标 1：保证资金安全，及时下达资金，确保资助政

策落实。

目标 2：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，助力脱贫

攻坚。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指标 1：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874 人

指标 2：脱贫家庭学生 98 人

质量指标
指标 1：脱贫家庭学生享受资助比例 100%

指标 2：受助学生占全区在校生比例 9.3%

时效指标
指标 1：开始时间 2023 年 1 月 1日

指标 2：结束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成本指标 指标 1：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

特困生每生每年 2500

元

困难生每生每年 1500

元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指标 1：脱贫家庭学生人数 98 人

可持续影响指标
指标 1：政策发挥效应年限 1年

指标 2：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

标
指标 1：学生满意度 ≥95%

西安市雁塔区财政局党政办 2023 年 1月 6 日印发


